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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7-22 号 

债券简称：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122427 

债券简称：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签署产品销售权协议

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4月6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产

品销售权协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近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三家公司签署四个产品销售权协议的公告》等

公告，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2 日期间与境外三个公司签署了四个

产品的销售权协议，据此确认损益 11,737万元；后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上述

事项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暂不确认收入及收益，你公司由此发生 2016 年度业绩

预告“变脸”，由同比增长 260-380%变为亏损 9400 万元。  

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规定，现

有下列事项需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公告显示，上述销售权协议所涉及的 HS052C14 制剂、HS061C15 制剂、

HZ025 制剂和 HS181C16 制剂四个产品，公司均已取得了临床批件。请补充披露：

（1）上述制剂产品的基本情况，包括临床批件上的正式药品名称、临床批件的取

得日期与有效期、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及目前的临床试验进度等；（2）上述协议

中，产品相关权利授予的定价依据。  

二、公告显示，上述销售权协议所涉及的交易对手方，HPH Prosp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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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s Inc.，HHISN Holdings Inc.，PH Precious Holdings Limited 均为注

册于开曼群岛的公司。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方的成立日期、主要股东、实际控制

人、近年来业务发展情况、主要财务指标等，补充披露其履约能力，并提示可能

存在的履约风险。  

三、请结合各交易对手方的主要股东结构，核实并补充披露各交易对手方及

其董监高、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公告披露了上述合同的价格与付款时间，但未披露销售提成费用的

具体比例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请补充披露：（1）上述合同中，销售提成费用的

比例或区间；（2）合同双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五、请公司补充披露签订上述合同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如是，请披露具体履行情况。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之前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并以书面形式回

复我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七日 


